附表2
2026 年公共场所卫生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
	监督检查对象
	抽查范围和数量
	检查内容
	检测项目

	游泳场所
	全市全部人工游泳场所（含学校内游泳场所）(a)
	1.建立卫生管理制度（档案）、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

2.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情况

3.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卫生知识培训情况

4.对空气、水质、照明、噪声、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

5.公示卫生许可证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结果情况

6.配备、使用防病媒生物和废弃物存放设施设备情况

7.按规定设置、使用清洗、消毒、保洁、盥洗等设施设备情况

8.对公共用品用具进行清洗、消毒、保洁情况

9.索取公共卫生用品检验合格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情况

10.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情况

11.住宿场所按照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


	1.游泳池水浑浊度、pH、游离性余氯、尿素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
2.浸脚池水游离性余氯
	室内空气中CO2、PM10、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(e)

	住宿场所
	辖区总数20%(a)
	
	1.棉织品细菌总数
2.杯具细菌总数(d)
3.淋浴用水嗜肺军团菌
	

	沐浴场所
	辖区总数14%(a)
	
	1.棉织品细菌总数
2.沐浴用水嗜肺军团菌、池水浊度(f)
3.拖鞋细菌总数、真菌总数(d)
4.修脚工具细菌总数、真菌总数(d)
	

	美容美发场所
	辖区总数6%(a)
	
	1.美容美发工具细菌总数
2.棉织品细菌总数(d)
	

	其他公共场所
	辖区全部候车（机、船）室。辖区营业面积2000m2以上商场（超市）、影剧院、游艺厅、舞厅、音乐厅、博物馆、展览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书店、录像厅（室）共200户，数量不足的全部检查。(a)
	
	
电影院可能重复使用的3D眼镜细菌总数(d)
	

	集中空调
	辖区已抽取公共场所中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全部检查；其中抽取100户进行检测，数量不足的全部检测。
	1.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(b)
2.建立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情况和应急演练情况(b)
3.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情况(c) 
4.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
5.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新风口设置及管理情况
	1.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、异养菌总数、游离氯(g)
2.送风质量PM10、细菌总数、真菌总数、β-溶血性链球菌(h)
3.风管内表面积尘量、细菌总数、真菌总数(h)


a.游泳场所按抽查任务的100%进行检测，住宿场所、沐浴场所、其他公共场所按抽查任务的60%进行检测，美容美发场所按抽查任务的20%进行检测。住宿场所的抽查任务中抽取30户进行淋浴用水嗜肺军团菌检测。

b.指《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》（WS 10013-2023）规定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和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。

c.使用单位需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报告复印件。

d.本计划所抽检的棉织品、杯具、3D眼镜等均为重复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，未使用顾客公共用品用具的该指标为合理缺项。
e.只对6个月内进行过室内大面积装修的场所检测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项目。

f.若无池浴，浊度为合理缺项。
g.使用封闭干式冷却塔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，该三项指标合理缺项；游离氯仅在使用含氯消毒剂对冷却水进行消毒的情况下检测。
h.使用无风管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，该条要求中所有检测项目均可合理缺项。


